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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村校园法治教育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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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河南农村校园法治教育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诸多不
足，表现为法治副校长流于形式、教师专业性不够、教学方式缺乏实践性、教学途径不科学、校外合
作不深入、不同学校之间差别较大等。法治教育效果整体欠佳的首要影响因素是社会因素:校外机
构不支持、农村地区法治环境不好。其次是宏观管理因素: 政府管理部门不重视、制度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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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aw －Ｒelated Education in Village Campus
in Henan Province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Yang Jinhua
( Law Department，He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Zhengzhou City，Henan Province，450046)

Abstract: Throug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we discover that certain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con-
struction of law － related education system in village campus in Henan province，yet there still exist some deficien-
cies: the vice president of rule of law is only a position in form; the teacher is not professional enough; the teaching
method lacks practicability; the teaching approach is not scientific; the cooperation with outside school is not deep
enough;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schools is rather great etc． The general effect of law － related educa-
tion is not good enough，which mainly is due to the social factor: the institutes outside of school don’t support ，
and the legal environment of rural area is not good enough，and the reason next to it is macro management factor: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 doesn’t give enough emphasis and the institution is not 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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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 “把法治教育纳入国
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
课程。”学校是青少年法治教育的主阵地 ①，学校教
育是形塑公民意识的重要途径。系统的校园法治教
育能够提升学生的法治观念，增强青少年的公民意
识，这对于建构未来中国稳定和谐社会、促进民主政
治的发展必不可少。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农村人口

的政治素养、法治观念、民主参与水平直接影响到全
省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社会的稳定程度，而农村
家庭监护人法律知识的匮乏以及农村留守儿童的大
量存在，导致家庭法治教育缺乏;再加上我国社会公
益事业一直不健全，相关社会公益组织极少在农村
开展法治教育。这些因素使得学校成为对农村学生
开展法治教育的重要场所，法治教育是河南学校教
育必须重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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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南省农村校园法治教育的现状
( 一) 抽样调查基本情况
本研究对 44 所农村学校开展了调查。为了更

真实地反映客观现状，本研究对不同地理位置、不同
区域范围、不同办学层次的学校进行了抽样调查。
根据所处地理位置，分为豫东、豫西、豫南、豫北、豫
中五个方位。其中豫东的学校 6 所，占被调查对象
的 13． 6% ;豫西的 11 所，占被调查对象的 25% ; 豫
南的 8 所，占被调查对象的 18． 2% ; 豫北的 16 所，
占被调查对象的 36． 4% ; 豫中的 3 所，占被调查对
象的 6． 8%。被调查对象涉及河南省不同方位的学
校，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根据所在区
域范围，分为城郊、远离城市和深山老区。其中城郊
的学校 29 所，占被调查对象的 65． 9% ; 远离城市的
学校 13 所，占被调查对象的 29． 5% ; 深山老区的学
校 2 所，占被调查对象的 4． 5%。根据办学层次，分
为农村中学和农村小学。其中小学 21 所，占被调查
对象的 47． 7% ; 中学 25 所，占被调查对象的
56． 8%。由于 2 所被调查对象属于九年一贯制学
校，因此，单独统计的总量多于 44 所。

本研究具体分析了学校地理位置、所在区域、办
学层次、学生数量、教师数量、教师学历、办学年限与
农村学校法治教育的关联程度。

( 二) 校园法治教育体系建设的现状
1． 法治教育列入学校教学规划情况
法治教育能否列入学校的教学规划决定其能否

进入课堂，是否列入教学规划反映一所学校对待法
治教育的态度及重视程度。

在被调查对象中，有 34 所学校将法治教育列入
教学规划，占被调查对象的 77． 3% ; 10 所学校尚未
列入教学规划，占被调查对象的 22． 7%。结合学校
具体情况分析:不同区域与教学规划两变量的卡方
值为 0． 024。在所有将法治教育列入学校教学规划
的学校中，城郊学校比重较大，占 76． 5%。学生数
量与教学规划两变量的卡方值为 0． 030，100—500
人的学校将法治教育列入教学规划所占比重最大，
达到 44． 1%。教师学历与教学规划两变量的卡方
值为 0． 02，教师中本科学历占比最大的学校将法治
教育列入教学规划的比重也最大，占所有列入教学
规划学校总数的 76． 5%。办学年限与教学规划两
变量的卡方值为 0． 011，具有 15 年以上办学年限的
学校中，91． 2%的学校都将法治教育列入教学规划。

2．配备法治副校长及法治副校长工作实效
根据《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进一

步加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及其他相
关规定，各中小学应当聘任法治副校长，法治副校长
要开展一定的法治教育①。本研究对法治副校长的
配备情况及开展法治教育的频率进行了相关调查。

从法治副校长的配备情况看，44 所农村学校
中，20 所学校配备了法治副校长，24 所学校尚未配
备法治副校长。总的来看，农村学校尚未有效执行
宏观政策，法治副校长的设置比例较低。进一步从
区域、地理位置、学校师生情况及办学年限等基本情
况考察，不同地理位置与法治副校长两变量的卡方
值为 0． 030，豫西的农村学校设置法治副校长的比
例最大，占所有设置法治副校长的学校总数的
45% ;从所在区域看，城郊的农村学校占所有配备法
治副校长学校总量的 70%。

法治副校长是否开展法治教育活动、开展的频
率怎样，是检验法治副校长工作实效的重要指标。
调查数据显示，在所有配备法治副校长的学校中，法
治副校长基本能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职能，开展一定
的法治教育，但开展的频率普遍较低。每学期开展
1—2 次的法治副校长比例最大，占所有被调查对象
的 34． 1% ; 其次是每学期开展 3—5 次的法治副校
长，占所有被调查对象的 18． 2% ; 法治副校长开展
法治教育的次数超过 5 次的学校占被调查对象的
2． 3%。

3．法治教育课程、教学主体、教学方式
( 1) 法治教育课程的开设
学校法治教育体系的核心就在于是否设置了专

门的法治教育课程，哪些教师承担该课程的教学，教
学方式是否具有实践性、参与性。域外的学校法治
教育通常强调要开设专门的法治课程，该课程的教
师要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教学方式参与性、实践性
较强。

在所有被调查对象中，43． 2%的学校开设了法
治教育课程，56． 8%的学校尚未开设法治教育课程，
开设法治教育课程的比重还不高。结合学校具体情
况分析，小学、中学与法治教育课程变量的卡方值分
别为 0． 030，小学中开设法治教育课的学校占小学
总数的 66． 7% ;学生数量与法治课程开设两变量的
卡方值为 0． 020，学生数量在 100—500 人的学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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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法治课程的比例最大，占所有开设法治课程学
校总数的 68． 4% ;教师数量与法治课程开设两变量
之间的卡方值为 0． 012，教师人数在 20 人以内的学
校开设法治教育的比例最大，占所有开设法治教育
课程学校总数的 52． 6%。

( 2) 法治课程的教学主体
被调查学校中有 43． 2%的学校开设了法治课

程。在这些学校中，谁来担任该课程的教师影响该
课程设置的效果。调查结果显示( 表 1) ，在所有开
设法治课程的学校中，60%的学校是由班主任来兼
任法治课教师，15%的学校由思想品德课教师兼任，
5%的学校由专门的法治课教师担任，5%的学校由
法治副校长担任。

法治课教师的确立与学校基本情况的关联度如
何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从学校所在区域看，班主
任兼任法治课教师在城郊的农村学校比较突出，占
城郊开展法治教育课程学校的 50%。从学校办学
层次看，小学及中学中，班主任兼任法治课教师比较
普遍，分别占开设法治教育课程的小学及中学总数
的 64． 3%、50%。从教师学历看，本科学历占比最
大的学校，班主任担任法治课教师的比重最大，占所
有开设法治课程学校总数的 55%。从学校办学年
限看，办学年限超过 15 年的学校倾向于采用班主任
兼任法治课教师，占所有开设法治课学校总数的
55%。

法治课与其他中小学课程的最大区别在于其专
业性较强，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法律基础，具有一定
的法学基本理论知识，具备一定的法治理念。

本研究对河南省农村法治课程教师的专业性进
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为数不多的开设法治
课程的农村学校中，法治课程教师中毕业于法学专
业的教师占 5% ;非法学专业毕业，但较为熟悉法律
的法治课程教师比重最大，占 85% ; 没有任何法律
基础的法治课程教师占 10%。

本研究结合学校的基本情况，继而分析了法治
课教师的专业性与学校基本情况之间的相关性。城
郊学校的教师专业能力好于远离城市的学校教师。
城郊的法治课程教师中，有法学专业毕业的教师，熟
悉法律的教师所占比重也显著大于其他区域; 小学
的法治课程教师的专业能力好于中学，70%的小学
法治课程教师熟悉法律，仅 20%的中学法治课程教
师法学专业毕业或者熟悉法律; 从学生数量看，
100—500 人的学校法治课程教师的专业能力较好，
所占比例为 60% ; 教师数量在 20 人以内的学校教

师的法治专业能力相对较好，占比为 50% ; 教师本
科学历比例大的学校，教师的法律专业基础与能力
相对较好，占比为 65% ;办学年限在 15 年以上的学
校，教师的法律基础较好，占比为 85%。

表 1 法治课程教学主体

教学主体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班主任兼任 12 27． 3% 60． 0% 60． 0%

思想品德课
教师兼任

3 6． 8% 15． 0% 75． 0%

专职法治
课教师

1 2． 3% 5． 0% 80． 0%

法治副
校长

1 2． 3% 5． 0% 85． 0%

其他教师 3 6． 8% 15． 0% 100． 0%

合计 20 45． 5% 100． 0%

缺失 24 54． 5%

( 3) 教学方式
法治课的专业性及实践性特点决定了法治教育

课程的教学方式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教学。实践教学
基本成为国外中小学生法治教育的主导，教师通过
组织学生对相关案例的讨论，开展模拟法庭论辩，参
观立法、执法、司法机关等，让学生将课堂的知识转
化为切身的实践知识。

本研究就河南农村学校法治课程的教学方式进
行了相关调查( 表 2) 。在四种教学方式中，传统教
学所采用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方式所占比例最
大，占比为 65%。结合学校的具体情况分析，学生
数量与学校教学方式两变量的卡方值为 0． 080，学
生数量在 100—500 人的学校教学方式更加多元化，
在传统的方式为主的基础上，还采用案例讨论及让
学生背法条的教学方式; 而学生数量在 100 人以内
的小规模学校则倾向于组织学生参观法治部门。教
师学历与学校法治教育教学方式两变量的卡方值为
0． 012，本科学历教师群体较大的学校在采用传统教
学方式的基础上，还会采用案例讨论的教学方式。
从学校办学年限看，15 年以上办学年限的学校教学
方式更为多元化。

( 4) 教学考核
教学考核是评估教学效果的校内监督检查措

施，考核既是监督教师教学行为的重要途径，也是检
验课程教学成效的重要手段。

321杨金华:河南省农村校园法治教育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表 2 法治课程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老师讲，
学生听

13 29． 5% 65． 0% 65． 0%

让学生背法条 1 2． 3% 5． 0% 70． 0%

案例讨论 4 9． 1% 20． 0% 90． 0%

参观校外
法治部门

2 4． 5% 10． 0% 100． 0%

合计 20 45． 5% 100． 0%

缺失 24 54． 5%

调查结果显示( 表 3) ，在所有开设法治课程的
学校中，65%的学校对法治教育进行考核，表明多数
学校较为重视对法治教育教学情况的监督检查。本
研究从学校基本情况的角度调查不同条件的学校教
学考核的差异性。地理位置变量与法治教育教学考
核变量的卡方值为 0． 036，豫北的学校对法治教育
进行教学考核的比重较大，在所有开展法治教育的
学校中占比为 50%。小学与中学差别显著，在开设
法治课程的小学中，92． 9%的学校均开展教学考核。
100—500 人规模的学校对法治教育进行考核的比
重最大，在所有开展法治教育的学校中，占比为
50%。教师人数与教学考核两变量的卡方值为
0． 020，教师人数在 20 人以内的学校倾向于对法治
教育教学效果进行考核，在开展法治教育的学校中，
占比为 50%。综合教师人数与学生数量，师生数量
较少的小规模学校更关注对法治教育的教学检查与
监督。

表 3 法治课程教学考核情况

教学考核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是 13 29． 5% 65． 0% 65． 0%

否 7 15． 9% 35． 0% 100． 0%

合计 20 45． 5% 100． 0%

缺失 24 54． 5%

4．教学途径
在域外，法治教育开展的主要途径是专门的法

治教育课及相关的法治讲座，法治教育课可以通过
案例讨论、模拟法庭、角色扮演等教学方式展开。专
门的法治教育课及相关的法治讲座是有效开展法治
教育的科学途径。

调查结果显示( 表 4) ，法治教育最为普遍实施
的途径是思想品德课和班主任班会。在所有被调查
对象中，43． 2%的学校通过思想品德课和班主任班
会的途径开展法治教育活动，25%的学校会选择专
门的法治教育课开展法治教育活动，27． 3%的学校
通过偶尔的法治讲座对学生开展法治教育活动。本
研究进一步根据学校的基本情况具体分析不同学校
教学途径的差别。从学校所在地理位置看，豫北的
学校倾向于采用专门的法治课的途径，在豫北学校
中占比为 50% ; 从办学层次看，小学主要通过专门
的法治课开展法治教育活动，该途径在小学中所占
比重为 47． 6% ; 从学校的教师人数看，教师人数在
20 人以内及 20—40 人的学校主要通过专门的法治
教育课开展法治教育，在此类学校中所占比重分别
为 46． 7%及 40%。

表 4 法治课程教学途径

教学途径
响应

N 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专门的法治课 11 16． 9% 25． 0%

思想品德课 19 29． 2% 43． 2%

偶尔的法治讲座 12 18． 5% 27． 3%

班主任班会 19 29． 2% 43． 2%

从来没有开展过 4 6． 2% 9． 1%

合计 65 100． 0% 147． 7%

学校不仅需要通过专门的途径开展法治教育活
动，同时在其他学科的教学过程中，也应当结合学科
特色，融合适当的法治教育的内容。比如，在体育课
教学过程中适时传递规则意识，增强学生遵守社会
规则理念。在其他学科中融合相关法治教育的内容
也是域外众多国家的普遍做法。

本研究对河南农村学校法治教育的学科融合度
进行了相关调查。结果显示( 表 5 ) ，47． 7%的学校
经常在其他学科教学过程中传授相关的法律知识，
50%的学校偶尔在其他学科教学过程中融合一定的
法律知识。少数学校从来没有进行过学科融合。从
学校的基本情况分析不同学校的学科融合程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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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办学层次看，66． 7%的小学经常在其他学科教
学中融合法治教育内容，而 68%的中学偶尔会融合
学科教学。从学生数量看，学生数量与法治教育的
学科融合两变量的卡方值为 0． 033，学生数量在 100
人以下及 100—500 人的学校经常会在其他学科教
学中融合相关法律知识，在此类学校中占比分别为
60%、76． 5%。

表 5 法治教育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情况

与其他学科
融合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经常会 21 47． 7% 47． 7% 47． 7%

偶尔 22 50． 0% 50． 0% 97． 7%

从来没有 1 2． 3% 2． 3% 100． 0%

合计 44 100． 0% 100． 0%

5．法治教育的校外合作
法治教育的专业性与实践性决定了学校在开展

法治教育的时候必须与校外的法治实践部门及专业
组织合作。与校外组织的合作是美国学校开展法治
教育的通常做法①。

调查统计数据显示( 表 6 ) ，31． 8%的学校与司
法机关开展法治教育合作，43． 2%的学校与行政执
法机关合作开展法治教育，4． 5%的学校与律师事务
所合作开展法治教育，22． 7%的学校没有与任何校
外组织合作开展法治教育，没有学校与法学院系合
作开展法治教育。

表 6 法治教育校外合作情况

校外合作
响应

N 百分比
个案百分比

司法机关 14 31． 1% 31． 8%

行政执法机关 19 42． 2% 43． 2%

律师事务所 2 4． 4% 4． 5%

从来没有 10 22． 2% 22． 7%

合计 45 100． 0% 102． 3%

从学校基本情况分析:豫东、豫南的学校不开展
校外合作的比例较大，豫北的学校与行政执法机关

和司法机关的合作较多，豫西的学校与行政执法机
关的合作较多;与司法机关合作最多的学校集中在
豫北，与行政执法机关合作最多的学校集中在豫北
和豫西。根据学校距离中心城市的远近，城郊的学
校倾向于与行政执法机关合作，远离城市的学校及
深山老区的学校倾向于和司法机关合作; 与司法机
关、行政执法机关的校外合作主要集中在城郊，与律
师事务所合作较多的学校集中在远离城市的学校
中，城郊学校中，不搞校外合作的学校相对集中。根
据学校办学层次，中小学都倾向于和行政机关及司
法机关合作，农村中小学与律师事务所的合作都不
多，频率基本相当。从学校办学规模分析，学生数量
在 100 人以内、教师数量在 20 人以内的规模特别小
的学校倾向于与司法机关合作; 学生数量在 100—
500、教师数量在 20—60 人的小规模学校既会选择
与司法机关合作，也会选择与行政执法机关合作;学
生数量在 500 人以上、教师数量在 60 人以上的中等
规模及大规模学校比较倾向于不搞校外合作。从教
师整体素质看，教师学历越高的学校，对于法治教育
更愿意与专业部门合作，提升教学效果。从学校办
学年限分析，办学年限越长的学校更容易开展校外
合作提升教学效果。

6．学生参与
法治教育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增强公民的参与

意识和参与能力，使其能够在直接民主或间接民主
中充分地参与其中。

统计数据显示( 表 7) ，河南农村学校中，学生参
加班干部的选举频率最高，占学生参与总数的
54． 2% ; 其次是学生参与班规的制定，占比为 25% ;
学生参与频率最低的是校学生干部的选举，占比仅
为 4． 2%。

表 7 法治教育中学生参与情况

学生参与
响应

N 百分比

个案
百分比

参加校规制定 8 16． 7% 18． 2%

参加班规制定 12 25． 0% 27． 3%

参加校学生干部选举 2 4． 2% 4． 5%

参加班干部选举 26 54． 2% 59． 1%

合计 48 100． 0% 10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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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学校具体情况分析: 豫北地区的学校总体
支持力度较大，不仅给予学生参与班级事务的机会，
还给予学生参与校级事务的机会; 学生参与的形式
较多，不仅有人员选举的参与，而且有规则制定的参
与。豫西学校的学生参与涉猎面也比较广泛，从班
级到校级都存在;豫南、豫东学校学生的参与主要是
停留在班级事务的决策中。豫中的学校参与的层次
较高，能够参与校级事务的决策，但参与面偏窄。从
学校所在区域分析，城郊的学校不仅赋予学生广泛
的参与面，支持学生参与规则的制定及人员的选举，
而且学生参与的层次较高，能够参与到与学生有关
的校级事务的相关决策中。远离城市及偏远山区的
学校给予学生参与的空间有限，仅局限于班级事务
的决策中。从学校办学层次分析，小学给予学生的
参与机会相对较多，不仅可以参与班级事务决策，而
且可以参与校级事务决策，不仅可以参与到与人员
选举有关的事务，而且可以参与到与规则制定相关
的事务。中学给予学生的参与机会主要集中在人员
的选举方面，学生可以参与到校学生干部和班干部
的选举中。从学校的办学规模分析，师生数量较少
的小规模学校里，学生参与的层次较高，能够对校级
事务表达看法，且参与面较广，可以对人员选举表达
看法，也可以对规则制定发表意见。师生数量较大
的中等规模的学校里，学生的参与主要是班级层面
的规则制定和班干部选举的参与，难以对校级相关
事务表达看法。大规模的学校给予学生参与的机会
更少，仅能对班干部的选举表达看法。从教师学历
看，教师学历越低的学校给予学生的参与机会越小，
参与面较窄，参与层次较低;教师学历越高的学校给
予学生的参与机会越多，参与面更宽，能够参与人员
的选举和规则的制定，参与层次更高，能够参与校级
事务的决策中。从学校办学年限分析，办学年限越
长的学校，给予学生的参与机会越多，不仅可以参与
班级事务的决策，也可以参与校级事务的决策;不仅
可以对人员的选举表达看法，也可以对规则的制定
发表意见。办学年限较短的学校给予学生的参与机
会越少，参与层次及参与范围都相对有限。

二、农村中小学法治教育体系建设的影响因素
总体而言，河南农村中小学法治教育体系还不

完善，法治教育效果还有待提升。有必要进一步探
讨影响法治教育体系建设的因素，从源头上查找症
结，进而为解决问题提供破解路径。学校法治教育
体系建设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外部政府的宏观管理因

素、学校内部的管理因素及社会因素。本研究从三
大因素的角度分析各影响因素中不同要素的作用力
的大小及三大因素所起作用的大小。

( 一) 宏观管理因素的影响力
宏观管理因素涉及政府对法治教育的政策取

向，主要包括教育主管部门是否重视、制度是否健
全、是否有激励机制、是否有评估监督机制。统计结
果显示( 表 8) ，制度不健全、学校不知道如何开展法
治教育的均值最小，其次是校长不重视。表明在学
校内部人员看来，影响学校法治教育体系建设的校
外因素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教育主管部门不重视。
从教育主管部门的工作实践来看，除非青少年暴力
行为不断引发社会不良后果，引起社会广泛热议，法
治教育的问题才会进入教育主管部门的视野，进而
出台相关政策。例如，法治副校长政策的出台源于
青少年不良行为的日益严峻，但政策在执行的过程
中并未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如何与法治专业
机构和部门联系帮助中小学确定合适的法治副校
长? 如何确定法治副校长的工作职责? 这些问题并
未引起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导致学校法治副校长
在落实的过程中遭遇冷清。同样，《青少年法治教
育大纲》是在青少年暴力行为频繁出现的背景下制
定的。但政策执行得怎样并未纳入教育主管部门的
工作计划，学校是否开展法治教育、开展的具体情况
怎样并未进入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视野。也就是
说，除非再次出现大规模的青少年暴力行为，社会普
遍强调学校法治教育的功能与作用时，《青少年法
治教育大纲》的贯彻落实才会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
重视。第二重要的原因是制度不健全，学校缺乏可
操作的依据。目前来看，虽然在制度层面制定了法
治教育大纲，但该制度主要规定了法治教育各阶段
的教学内容，缺乏更为具体的操作规定，如对教学主
体、教材、课时安排、教学考核等更为细节的规定，导
致学校不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开展法治教育。教育
主管部门的不重视与制度不健全使得学校管理者没
有动力在传统的教学内容之外给自己找难题。在校
内人员看来，是否有激励机制及评估监督机制，对学
校内部法治教育体系建设的影响相对较小。从标准
差来看，激励机制的标准差最小，表明校内人员对激
励机制的看法最为统一。在校内人员看来，政府是
否激励学校的法治教育行为不是他们是否重视法治
教育的重要因素。

621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表 8 宏观管理因素的影响力表现

宏观管理因素 N 全距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制度不健全，学校不知道如何开展法治教育 42 3 1 4 2． 17 1． 080

缺乏激励机制，学校没动力 42 3 1 4 3． 05 0． 825

缺乏评估监督机制，学校没压力 41 3 1 4 3． 05 1． 071

教育主管部门不重视 42 3 1 4 1． 60 0． 828

有效的 N 41

( 二) 校内管理因素的影响力
校内管理因素涉及法治教育能否在教学实践中

真正得以落实，主要内容包括: 校长是否重视; 学校
管理层法治意识的高低;教师的专业素养;学校以应
试教育为主还是以素质教育为重。统计结果显示
( 表 9) :学校重升学、轻素质教育的均值最小，其次
是学校管理层法治意识薄弱。表明在校内人员看
来，学校重升学、轻素质教育是最重要的校内影响因
素。从实际情况看，我国应试教育仍然占据主导地
位，学校与学校之间的评价主要针对的是学生的学
习成绩及升学率。为了追求升学率，学校的教学安
排中升学考试的学科内容占据了绝大部分课时，导
致素质教育的课时被挤占或者根本排不了课时。特
别是中学，为了升学中取得好成绩，与升学考试无关
的课程基本都被挤占。从小学与中学在法治教育体
系建设的各项指标的对比也能说明这一点，小学开
设专门法治课程的比例更大、熟悉法律的教师群体

更大;配备专门的法治教材; 重视对法治教育的监督
检查;倾向于采用专门的法治课开展法治教育; 重视
不同学科的知识融合;与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的
校外合作更为广泛;学生参与层次较高，能够参与校
级事务的决策。第二重要的原因是学校管理层法治
意识薄弱，没有意识到法治教育对提升公民法治素
养的重要性。由于现有的学校管理层接受法治教育
培训的频率较低，甚至是缺少相关的培训。作为管
理者，在缺乏较强的法治意识时，通常考虑的是学校
的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学生日常的安全问题。在
未出现严重的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时，学校管理者
不会考虑到法治教育的问题，即便偶尔想到，也认
为没有必要在法治教育方面浪费课时。从标准差
看，学校管理层法治意识薄弱的标准差最小，表明校
内人员对该因素的看法最为一致，普遍认为管理层
的法治意识薄弱是校内影响因素中较为重要的
因素。

表 9 校内管理因素的影响力表现

校内管理因素 N 全距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校长不重视 41 3 1 4 2． 90 0． 917

学校管理层法治意识薄弱 41 3 1 4 2． 44 0． 808

教师无法胜任法治课 41 3 1 4 3． 00 1． 049

学校重升学，轻素质教育 44 3 1 4 1． 61 1． 146

有效的 N 41

( 三) 社会因素的影响力
社会因素主要包括: 家长的法治素养;地区的法

治环境;媒体的舆论引导;社会组织的支持;农村地区
的地理位置。统计结果显示( 表 10) ，国家机构、社会
组织不支持农村学校法治教育的均值最小，其次是农
村法治环境不好。数据表明，校内人员认为，在社会
因素中，最重要的社会影响因素是国家机构、社会组
织不支持农村学校法治教育。也就是说，虽然国家政
策要求，多数农村中小学也与校外的专业组织和机构

有一定的合作，但在合作过程中，国家机构及社会组
织给予学校法治教育的帮助非常有限，偶尔的法治讲
座是校外合作最为普遍的形式，校外专业机构在参与
法治课程教学中的作用较小，校外合作的形式意义多
于实质意义。第二重要的社会影响因素是农村的法
治环境不好。农村居民的法治素养普遍偏低，在这种
社会环境中，中小学生的行为习惯很容易受到周围不
良行为的影响，即便是校内开展较好的法治教育，也
会被校外的不良社会环境所同化，进而削弱法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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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效。从标准差的数据分析，社会组织不支持学校
法治教育的标准差最小，表明校内人员普遍认为，国

家机构、社会组织不支持农村学校法治教育是社会因
素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表 10 社会因素的影响力表现

社会因素 N 全距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家长法治素养不高 42 4 1 5 2． 90 1． 265

农村法治环境不好 44 4 1 5 2． 82 1． 451

媒体未给予正面引导 42 3 2 5 3． 12 1． 017

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不支持 42 4 1 5 2． 57 1． 434

农村接收法治信息滞后 42 4 1 5 3． 55 1． 699

有效的 N 42

( 四) 三大因素的影响力
宏观管理因素、校内管理因素及社会环境因素

对校内法治教育体系建设及其效果的影响力有大有
小。统计结果显示，社会环境因素的均值最小，宏观
管理因素的均值其次。表明在校内人员看来，农村
法治环境是影响校内法治教育效果的最重要因素;
第二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政府的宏观管理因素。综合
单一因素及综合因素的分析可见，国家法治机构、组
织不支持农村学校法治教育，农村地区法治环境不
好，违法犯罪行为对学生的负面影响较大是影响农
村学校法治教育效果最为重要的因素; 其次是教育
主管部门不重视法治教育、国家制度层面不健全，缺
乏可操作性，学校不知道如何开展法治教育。从标
准差数据看，社会环境因素的标准值最小，表明校内
人员普遍认为社会环境因素在三大因素中对学校法
治教育的影响最大。

三、结论
通过对河南省农村中小学法治教育现状的调查

可见，多数农村中小学管理者在理念上较为重视法治
教育，认为应当在校内开展法治教育，法治教育也被
纳入多数学校的教学规划之中;部分开设法治课程的
学校还专门配备了相关的法治教材; 对教师的教学进
行一定的考核;多数学校与公检法等专业性机构和组
织有一定的合作;鼓励学生参与相关事务的决策。

农村中小学在实际行动中对法治教育的具体落
实重视不够。一是法治副校长的配备比例不高，即
便配备了法治副校长，法治副校长开展法治教育活
动的频率普遍较低，未能起到政策所期待的作用。
二是法治课程的开设比例较低，多数中小学没有相
应的法治课程普及法律知识。即便是开设了法治课

程的学校，承担法治课程教学任务的主要是班主任
及思想品德课教师，缺乏专业的法治课教师。在教
学方式上，沿袭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
式，缺乏实践教学。三是在教学途径上，多采用班主
任班会及思想品德课来开展法治教育，通过专门法
治课程及法治讲座开展法治教育的学校数量有限;
其他学科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缺少有机融合，未能有
效地在其他学科授课过程中随机呈现法治的相关内
容。四是在与其他专业组织机构的合作上，虽然中
小学与公检法等机构有一定的合作，但由于公检法
业务的繁忙使得其合作的效果有待提升; 各学校缺
乏与群体庞大的律师事务所及法学院校的合作。五
是从学生参与学校事务的决策情况看，停留于对班
级事务的决策上，对于与学生有关的校级事务的决
策参与程度极低。六是当前的法治教育体系产生的
效果还未达到理想效果，尚有待进一步提升。

法治教育在不同学校的开展情况差别明显: 豫
北的学校比其他地区的学校表现更为出色; 城郊的
学校相对远离城市的学校及偏远山区的学校做得更
好;小学比中学做得更好;人数中等偏较少的学校比
大规模的学校做得更好; 教师整体学历越高的学校
做得更好;办学年限越长的学校表现越好。

学校法治教育体系建设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外部
政府的宏观管理因素、学校内部的管理因素及社会
因素。社会因素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具体涉及社
会组织机构不支持农村学校法治教育、农村地区法
治环境不好。其次是宏观管理因素，具体涉及教育
主管部门不重视法治教育、国家制度层面不健全、缺
乏可操作性、学校不知道如何开展法治教育。

［责任编辑 贾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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